附件1

川北医学院2015年校园足球赛竞赛规程

一、比赛时间：2015年3月23日开始

二、比赛地点：东校区足球场
三、参赛单位及办法
1、报名只限男队。每队限报领队1名，教练员1名，裁判1名，运动员8—14名。

2、报名组队如下：

2011、2012、2013、2014级临床医学专业分别以年级合班组队；中西医、口腔、麻醉、影像、检验、眼视光、护理、法医、英语、生工、公管、预防专业及留学生以四个年级为单位组队；研究生队以在校三个年级为单位组队；本院教职工、附属医院职工、中心医院职工分别组队。
　  3、运动员资格及服装：

1）参加比赛队员必须是在读本合班、本专业的学生。
2）学院及医院参赛队员必须是在职职工（含合同工）。

 3）运动员的身体状况，必须经校医院或医疗机构确认健康合格后方可参赛。运动员在比赛期间出现的各种健康问题由年级办及参赛队伍负责。
    4）各参赛队服装必须统一。准备两套深浅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。
5）为避免损伤，队员不准穿戴耳环、项链、戒指等饰品参加比赛。
四、报名、抽签

    1、各参赛队将报名表于3月16日下午6点报送东校区体育教研室，或发电子邮件到522167107@qq.com，各参赛队教练及裁判到东校区体育教研室进行开会抽签。

 2、报名时提交参赛队员名单，各队必须安排2名学生裁判，与报名表一同提交。
,五、竞赛办法
1、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7人制足球竞赛规则》。（结合本校实际，比赛人数8人，比赛时间为60分钟，上下半场各30分钟。）
2、比赛分2个阶段进行。第一阶段：采取小组单循环赛，第二阶段：前8名进行交叉淘汰赛。
3、决赛阶段淘汰赛不进行加时比赛，规定时间内平局时，双方直接互射点球决胜负。
六、奖励办法
比赛取前三名（教职工不计名次），给予一定奖励。另单设“优秀组织奖”和“体育道德风尚奖”。
七、比赛纪律及规定

1、参加比赛的运动员，必须服从临场裁判的判罚，不允许发生顶撞裁判员的不良行为发生。

2、比赛中，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报复动作参加比赛。

3、比赛中，如发生打架，斗殴等现象，将取消该队本次及下一年度的比赛资格。对情节严重的，将上报学校有关部门，给予纪律处分。

4、比赛时学生必须持学生证或借阅证等，教职工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，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核实，取消比赛资格并扣除该队保证金。
5、运动员必须穿布制足球鞋，不能佩带有伤害他人或本人的物品上场。

6、迟到10分钟按弃权论，判另一队获胜（比分2：0）。
八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九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川北医学院体育教研室。
 

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北医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              2015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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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北医学院足球比赛报名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姓名
	号码
	班级
	联系电话

	领 队
	
	
	
	

	教 练
	
	
	
	

	裁 判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队 员
	
	
	
	

	备 注
	


